
新店中華路都更案內容說明會 
 

會議日期：100年2月18日(晚上7:30) 

會議地點：新店中華路66號1樓 
 

實施單位：大賞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

規劃單位：爵鼎都市建築股份有限 

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 

建築設計：周進興(菊竹建築師事 

                  務所) 



  新店中華段480等8筆土地都更案說明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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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基地概況與周邊環境 

 • 基地位置 



基地簡述 

基地位置 

圖例 

住 住宅區 

商 商業區 

文 學校用地 

機 

 
機關用地 

市 

 
市場用地 

停 

 
停車用地 

公 

 
公園綠地 

捷 捷運用地 



基地現況與周邊環境說明 

       更新單元範圍 
– 土地：臺北縣新店市中華段480地號等8筆土地。 

– 分區：住宅區（建蔽率50%，容積率300%） 

– 面積：1,153.80m2 （349.02坪）  

 

更新單元 



     建物現況 
 本基地範圍內共有8棟四層樓建物，多為住宅使用；建物構造多為
加強磚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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透視模擬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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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建築規劃設計 



透視模擬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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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都市更新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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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議合建 

•事業計畫同意書 

•事業概要同意書 

•計畫執行 

約審查4個月 

約審查8-12個
月 

約需時3年 

事業概要 

申請建造執照 

開工興建 

權利變換 

產權登記或移轉 

成果備查 

自行劃定更新單元 

事業計畫 



本案同意比例 

 根據都市更新條例第10條之規定，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，
其同意比例已達第22條規定者，可逕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。 

項目 

土地部分 合法建物部分 

面積（m2） 
所有權人數
（人） 

面積（m2） 
所有權人數
（人） 

全區總和（A） 1,153.80 32人 3,033.20 32 人 

公有（a） 0.00 0 0.00 0 

私有（b=A-a） 1,153.80 32人 3,033.20 32 人 

排除總和（c） 0.00 0 0.00 0 

計算總和（B=b-c） 1,153.80 32人 3,033.20 32 人 

事業計畫法定同意數 

（法定同意比例） 

865.35  22人 2,274.90  22人 

 3/4（75%） 2/3（67%） 3/4（75%） 2/3（67%） 

私有同意數（C） 925.60  26人 2,433.98 26人 

同意比例（%）（C/B） 80.27% 81.125% 80.24% 81.12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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皆已超過事業計畫同意
比例法定門檻 



獎勵申請 （依審議結果為準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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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積 1,153.80平方公尺 法定建蔽率：50% ；法定容積率：300% 

申請獎勵項目 獎勵面積（m2） 基準容積比率（%） 

△F1以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 --- --- 

△F3考量地區環境狀況 --- --- 

△F3-1捐贈公益設施 --- --- 

△F3-2協助開闢毗鄰基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所
需成本經費 

184.79  5.34% 

△F3小計 --- --- 

△F4更新時程獎勵 --- --- 

△F5更新地區規劃設計獎勵 

△F5-1符合地方發展特性 1,038.42 30.00% 

△F5-2留設人行步道 421.48 12.18% 

△F5-3保存具歷史、紀念性或藝術價值之建築 --- 

△F5-4-1更新規模及類型（完整街廓） 173.07 5.00% 

△F5-4-2二十年以上老舊四層樓建物 346.14 10.00% 

△F6處理占用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獎勵 --- --- 

△F2更新後分配之樓地板面積不及當地平均水準獎勵 --- --- 

更新容積獎勵合計 1,730.70（上限） 62.52%（ 50%上限） 

其他容積獎勵（容積移轉） 1,730.70 50% 

申請容積獎勵總計（預估值） 3,461.40 1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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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都市更新事業辦理過程 

一、都市更新事業辦理過程 

二、新舊法獎勵值比較 

三、意見討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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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事業辦理過程 
 97年12月13日辦理都
市更新事業概要公
聽會 

 97年12月24日都市
更新事業概要案報
核 

 98年3月6日都市更
新事業概要案核准 

 99年2月5日辦理都
市更新事業計畫公
聽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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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事業辦理過程 

 99年2月26日事業
計畫送件。 

 99年3月5日臺北縣
政府來函要求辦理
第一次補正。 

 4月13日完成修正
，送至更新處請承
辦人預審。 

 5月20日與承辦討
論修正內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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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事業辦理過程 

 99年6月21日收到臺北縣政
府限期補正公文，7月15日
確定建築圖面，8月6日更新
科科長表示建材設備等級不
宜採用第三級提列，建議改
為第二級提列共同負擔。 

 99年8月31日完成修改，提
送臺北縣政府辦理補正作業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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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事業辦理過程 
 99年6月21日收到
臺北縣政府限期補
正公文，7月15日
確定建築圖面，8
月6日更新科科長
表示建材設備等級
不宜採用第三級提
列，建議改為第二
級提列。 

 99年8月31日完成
修改，提送臺北縣
政府辦理補正作業
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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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事業辦理過程 
 99年9月7日臺北
縣政府發函要求
第二次補正。 

 9月15日與建築師
至縣府討論修改
事項。 

 10月14日完成地籍
分割作業。 

 100年1月7日初步
完成建築圖面修
改。 



舊地籍圖 



新地籍圖 



建築線指示圖 



都市更新新舊法令容積之區別(舊) 
面積：1,166.84平方公尺 法定建蔽率：50% ；

法定容積率：300% 

申請獎勵項目 基準容積比率（%） 

△F1以原容積高於法定容積 --- 

△F3考量地區環境狀況 --- 

△F3-1捐贈公益設施 --- 

△F3-2協助開闢毗鄰基地都市計畫公
共設施所需成本經費 5.47% 

△F3小計 5.47% 

△F4更新時程獎勵 --- 

△F5更新地區規劃設計獎勵 

△F5-1符合地方發展特性 30.00% 

△F5-2留設人行步道 12.63% 

△F5-3保存具歷史、紀念性或藝術價
值之建築 

--- 

△F5-4-1更新規模及類型（完整街廓） 5.00% 

△F5-4-2二十年以上老舊四層樓建物 10.00% 

△F6處理占用他人土地舊違章建築戶
獎勵 

--- 

△F2更新後分配之樓地板面積不及當
地平均水準獎勵 

--- 

更新容積獎勵合計（上限50%） 50.00%(63.1%) 

其他容積獎勵（容積移轉，註1） 50.00% 

申請容積獎勵總計 100.00% 

舊
法
獎
勵
容
積 

註1：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0

條規定辦理，申請各項建築容

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
用，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，

由權利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
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例共同負
擔，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

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；其應
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

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時，
得改以現金繳納。 

註2：本基地距新店市公所捷

運站約200公尺；依98年12月
25日公告之「變更新店都市計

畫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
案通盤檢討）（第一階段）」

規定辦理，建築基地各項獎勵
面積及容積移轉之總和，不得
超過基準容積之100%；不含

都市更新容積獎勵。故本更新
單元建築容積獎勵上限為基準

容積之150%。 

＊
依
審
議
結
果
為
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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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獎勵項目 
獎勵值

上限 

二 申請公益設施之容積獎勵 0.00% 

三 
協助開闢或維護更新單

元週邊公共設施（15%） 

開闢公共設施 5.41% 

提供維護費用或是捐贈經費予本府都市更新基金 0.00% 

五 整體規劃設計 

A1.設計建蔽率（3 ~ 9%）且綠覆率60%以上 0.00% 

A2.立體綠化（5%） 0.00% 

A3.機車停車位（5%） 0.00% 

A4.公共空間使用空間夜間照明有貢獻且採省電

節能設備之商業類建築物（3%） 
0.00% 

A5.考量都市防災（5%）-鄰棟間隔 0.00% 

A6.開挖率（6% ~ 15%） 0.00% 

六 留設大面積開放空間、人行步道（30%）（留設4~6m） 12.63% 

七 綠建築（6% ~ 10%） 0.00% 

九 更新規模獎勵 5.00% 

十 佔有他人土地之舊違章建築戶 0.00% 

十
二 

促進都市更新事業之

辦理 

創意建築（10%） 0.00% 

四層樓以上合法建物（10%） 10.0% 

配合大眾捷運系統或水岸，提供或設置適當之天橋
（空橋）、人工平臺、跨堤設施、景觀平台（5%） 

0.00% 

合計（括號內為申請獎勵值上限） 33.04
% 

容積移轉（註1） 40.0% 

總計（上限90%）（註2） 73.04
% 

註1：都市更新地區之

容積移轉接受上限為

40%。 
 

註2：本基地距新店市
公所捷運站約200公尺；
依100年1月17日公告之
「變更新店都市計畫（
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
專案通盤檢討）（第二
階段）」規定辦理，建
築基地各項獎勵面積及
容積移轉之總和，不得
超過基準容積之40%；
不含都市更新容積獎勵

。故本更新單元建築
容積獎勵上限為基準
容積之90%。 
 

新
法
獎
勵
容
積 

都市更新新舊法令容積之區別(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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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市更新優點

提升土地整
體附加價值

享有賦稅減免
降低地主負擔

爭取容積增
加改建效益

公平公正公開
落實地主參與

公權力介入降低
整合協調門檻

一、都市更新優點 

都市更新介紹 



項      目 內            容 減免情形 

土地增值稅  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於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 40% 

地  價  稅 

 更新期間土地無法使用 免徵 

 更新期間土地仍可使用 50% 

 更新後地價稅(二年) 50% 

房  屋  稅  更新後房屋稅(二年) 50% 

契      稅  依權利變換取得之土地於更新後第一次移轉時 40% 

權利變換有稅賦減免的優惠 
 

依權利變換方式辦理都市更新最大的稅賦優惠就是土地增值稅。 
而更新完成後第一次移轉又可減稅百分之四十。 
對於減少地主稅金支出有很大幫助。 

※賦稅減免 

都市更新介紹 


